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栾川山水文苑S7地块方案及施工图

重新设计承包合同附件
变更条款：
原合同（合同名：《栾川山水文苑S7地块方案及施工图重新设计承包合同》，合同编号：LCS7-QQ-035）“11.11乙方存在任何违约行为经甲方书面通知后15日内仍未纠正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按照总设计费的 20%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，乙方还应继续赔偿，与此同时，乙方还应返还甲方乙支付的全部款项。本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”约定乙方违约责任为：

解除合同处罚；
2、违约金赔付；
3、损失继续赔偿；
4、返还已支付款项。

为避免甲乙双方意愿外不必要的财务风险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在保证乙方违约责任甲方有权主张的前提下，将此款项调整为：

11.11乙方存在任何违约行为经甲方书面通知后15内仍未纠正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按照总设计费的20%支付违约金。如给甲方造成严重实际损失的，甲方有权继续追偿。本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。
甲方：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 乙方：天津市天友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
签署日期：2023年5月               签署日期：2023年5月
[image: image1.png]